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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
徐连营

（辽宁省朝阳市种子管理站，朝阳 122000）

摘要：种子作为特殊的商品，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因此做好种子市场监管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是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新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特别是县级种子管理机构做

好种子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抓手。本文通过介绍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的简要程序，列举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现存问题和做好种子

生产经营备案的措施，浅谈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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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生产基地和经销门店是种子市场监管中

的重点和难点，原《种子法》仅对企业“设立分支机

构备案”作出要求，缺乏对委托代销、生产和经营不

分装种子的必要规范，新修订《种子法》和《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增加了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备案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对种子流通领域

的全程监管 [1]，是县级种子管理机构重要的职责和

抓手，是种子生产经营者维护自身权益的保障，更是

保护广大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安全的关键所在。

1　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简要程序
根据《种子法》第三十条和《农作物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之规定，企业分支机构、委托代销、生产和

经营不分装种子的是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的主体，要

进行种子生产经营备案。

1.1　企业要完善信息填写　种子企业首先进入中国

种业信息网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网上申报”企业系

统，持新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用户直接凭账号密

码进入系统；持还在有效期内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

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用户需要注册登陆，并将旧证导

入系统。进入系统以后将下属分支机构、委托种子生

产、委托种子经营信息填写完整，获得流水号。

1.2　备案用户提交备案信息　备案用户可自行选择

手机 APP 备案方式或 PC 备案方式。进入“种子生产

经营备案”备案用户系统，自主完成账号注册、信息填

报、材料上传、备案提交等业务操作，确保网上备案信

息全面、真实、准确，可不提交纸质材料，其中分支机

构、委托经营和委托生产用户需要向种子企业索取流

水号，经营不分装种子的不需要企业提供流水号。对

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备案用户，可采取线下备案方式，

备案用户须向备案受理机关提交《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备案表》，并报送备案所需其他纸质材料。

1.3　备案受理机关审核　备案用户提交材料以后，

备案受理机关登录备案管理系统，对备案用户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其材料的完整性、品种真实性

等信息，审核无误后通过审核，打印备案单，盖受理

机关公章，交给备案者完成备案。在市场检查中，种

子管理机构可以通过上网核查或者用手机备案管理

APP 扫描备案表二维码等方式核查。

2　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现存的主要问题
2.1　备案用户欠缺专业知识，缺少设施设备　种子

终端销售多数在乡村，很多经营者为普通农民，受教

育程度参差不齐 [2]，欠缺专业的知识。经营者中有

很多没有电脑或智能手机，电脑和智能手机操作更

是难题，提供的材料不是缺这就是少那，给管理机构

推进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增加了阻力。

2.2　备案不主动，完整性、真实性差　有的经营者

法制观念淡薄，没有备案意识，遇到执法人员检查甚

至相互通风报信，躲避检查。生产经营网上备案为

用户自行填报，缺少监督。存在销售品种多，备案品

种少；实际进货数量多，备案数量少；备案信息填写

不全，缺少购销凭证或委托代销合同等情况 [3]。

2.3　种子经销门店众多，销售渠道复杂　过去农民购

买种子时一般去种子公司、种子商店或种子市场购买，

现在种子企业改变了种子销售方法，直接将种子送到

农民手中或合作社给农民包种，还有通过网上销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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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商贩等形式，销售渠道复杂，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2.4　经营的品种多、乱、杂，备案用户有抵触情绪　

种子市场品种众多，包括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

物，非主要农作物还包括需要登记品种和不需要登

记的品种，品种数量非常大 [4]。特别是蔬菜种子，一

个经营门店就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品种，而且每个品

种还存在不定期进货和退货的情况。种子生产经营

网上备案是新生事物，多、乱、杂的品种增加了备案

工作量，备案用户对网上备案有抵触。

2.5　存在侥幸心理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农作物种

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部分企业

有很多库存旧包装，为了避免包装报废造成的损失，

心存侥幸用旧包装包装种子发货销售。这种种子因

为存在违法因素，因此经销人员不敢备案，出现私下

贩卖情况，隐蔽性较高，容易给农民造成损失，也使

种子管理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当地种子进销动态。

2.6　种子管理机构履职力不从心　县级种子管理机

构人员少，任务重。种子经营者数量多，受教育程度

又参差不齐，有时开展培训效果不理想；很多地方种

子管理机构和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分设，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办理划归审批局，种子管理机构对种子经

营者的约束力变小，使种子管理机构履职有心无力。

3　做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措施
3.1　建立健全备案制度，推进种子备案工作实施　按

照《种子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种子备案制

度，规范种子备案的流程、手续，对相关制度、工作人员

等依法公开 [5]，加快推进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工作。

3.2　加大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宣传、培训　备案是

《种子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备案是违法行

为。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是新生事物，备案用户

接受并熟练掌握需要一个过程，种子管理机构要加

大对种子从业人员的培训，把培训备案用户手机和

电脑备案操作当成一件任务去完成。重点培训经销

大户备案，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提高备案率。广泛

宣传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增加种

子备案用户备案自觉性。

3.3　做好种子生产企业和备案主体的监管　监督

种子生产企业完善网上信息填写，主动为分支机构、

委托经营户和委托生产户提供流水号和相关凭证等

材料。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定期抽查备案主体备案情

况，对种子备案用户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认真审核，

发现问题立即责令整改或进行处罚。

3.4　加强种子管理队伍建设　农业主管部门要加

强种子管理机构队伍建设，增强种子管理的权威性，

对不按规定备案的主体按照《种子法》和《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给予严厉处罚。

此外，应加大对种子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熟练掌握

备案操作流程和相关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种子管理队伍。

3.5　加大处罚力度　种子管理机构在检查种子市

场时，要将种子生产经营备案作为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备案主体是否备案，备案内容和备案品种是否

齐全真实。对未按规定备案的，按《种子法》第八十

条之规定处罚。同时要加强种子标签、审定情况、质

量指标、购销凭证等材料的检查，使违规种子不敢不

能出现在市场上，从而推动备案主体如实备案。

4　结语
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制度是《种子法》和《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办法》赋予种子管理机构特别是

县级种子管理机构的重要职责，把种子备案工作落

到实处，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假劣种子、套牌种子混入

市场，减少种子质量问题的发生 [6]。备案制度的施

行有利于引导种子经营主体诚信经营，保障农民用

种安全 [7]。健全和完善备案制度，也有助于县级种

子管理机构对种子经营者的资质进行审查，了解本

区域内种子市场的现状和问题，有利于规范种子经

营者的经营行为，促进现代种业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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